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３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０

，

３６３

，

１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９．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２８

上海罗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２８

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２７

南通众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３１

北京本杰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源兴路

５５５

号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陆耿霞；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５９２８７５１

；

传真：

０５１３－８５９２８１０３

。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１４

，

３０６

，

３２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５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建忠、尹晓东

咨询电话：

０４７６－３３２４２８１

、

３３２８４００

传真电话：

０４７６－３３２８２２０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０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７８

，

１１５

，

８７６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７８

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９４６

联想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４０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 ０１＊＊＊＊＊６１４

刘庆峰

５ ０１＊＊＊＊＊３４９

王仁华

６ ００＊＊＊＊＊１２６

陈涛

７ ００＊＊＊＊＊２６７

吴晓如

８ ０１＊＊＊＊＊２３３

胡郁

９ ００＊＊＊＊＊１２４

黄海兵

１０ ０１＊＊＊＊＊４２０

严峻

１１ ００＊＊＊＊＊９６７

吴相会

１２ ００＊＊＊＊＊５３９

江涛

１３ ００＊＊＊＊＊０７６

徐玉林

１４ ０１＊＊＊＊＊７１９

徐景明

１５ ０１＊＊＊＊＊６７８

王智国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公积金

转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９９８

，

０２４ １３．４９ １６

，

９９９

，

０１２ ５０

，

９９７

，

０３６ １３．４９

高管锁定股

３３

，

９９８

，

０２４ １３．４９ １６

，

９９９

，

０１２ ５０

，

９９７

，

０３６ １３．４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８

，

０７９

，

２２７ ８６．５１ １０９

，

０３９

，

６１３ ３２７

，

１１８

，

８４０ ８６．５１

三、股份总数

２５２

，

０７７

，

２５１ １００ １２６

，

０３８

，

６２５ ３７８

，

１１５

，

８７６ １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１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７８

，

１１５

，

８７６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５

元。

２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因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导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调整，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调整事项也将出具法律意见书，内容详见公司后续的相关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股票期权的总数调整为

１６４４．７５

万份（各激

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７．０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

６６６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徐景明、杨锐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５３３１８８０

传真：

０５５１－５３３１８０２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转增股本的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４

：

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三）召开地点：长沙市银盆南路

３６１

号公司办公楼多功能会议厅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会议现场投票的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参加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本公司的境外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核数师。

（

１

） 审议及批准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境内核

数师；

（

２

）审议及批准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国际核数师；

（

３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厘定计算境内及国际核数师报酬的原则，以及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根

据已确定的原则厘定彼等的具体的报酬。

４．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及经审核的根据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５．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７．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批准以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总股本

７

，

７０５

，

９５４

，

０５０

股股份为基数宣派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

０．２５

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１９．２７

亿元。

８．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

９．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１０．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０

亿元融

资。

１１．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０

亿元融

资。

１２．

审议及批准为中联重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担保。

１３．

审议及批准建议变更非公开发售股东所募集部分款项的用途；

（

１

）终止投入原“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中的环卫机械项目，并将其募集资金合共人

民币

２０

，

９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２

）“中大型挖掘机产业升级项目”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投向“渭南工业园建筑起重机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及批准更改本公司业务范围并因本公司业务范围更改而修订《章程》。

２．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本公司新股一般性授权： 作为特殊事项，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根据市

况和本公司需要而决定本公司应否个别或同时配发、发行和处理内资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份（「

Ｈ

股」）， 前

提是涉及的内资股和

Ｈ

股各自的数目不得多于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的已发行内资股或

Ｈ

股各

自的

２０％

。然而，虽然董事会已获授一般授权，凡发行新内资股的，一律应根据相关的中国法律和法规，由

股东于股东大会另行批准。

特别决议案内容如下：

（

１

）在遵守下述第 （

３

）及（

４

）段的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公司法》（「中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股份各个上市地有关监管规定（不时修订），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权

力，在「有关期间」内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及决定配发及发行新股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

款：

ａ

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ｂ

新股的定价方式和

／

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ｃ

开始及结束新股发行的日期；

ｄ

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

ｅ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协议及购股权。

（

２

）上述第（

１

）段所述的批准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

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协议及选择权。

（

３

）除根据供股（定义见下文）或任何购股权计划或类似安排所规定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而发行之

股份外，董事会根据第（

１

）段所述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配发及发行（不论是否根据选择权或以其它方式）的

新内资股和新

Ｈ

股的面值总额，各自不得超过通过本决议案当日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和

Ｈ

股的

２０％

。

（

４

）在行使第（

１

）段所授权力时，董事会必须：（

ａ

）遵守中国《公司法》及本公司股份上市地的有关监管

规定（经不时修订）；及（

ｂ

）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其它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

５

）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本决议案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较早日期止的期间：

ａ

本决议案获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时；

ｂ

本公司下届周年股东大会结束时；或

ｃ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决议案所述授权时。

「供股」指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股份配发或发行的建

议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的情况下）有资格获配发或发行本公司股份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按其现时所

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唯无需顾及碎股权利）配发或发行本公司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

股份配发和发行的证券。

（

６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公司法》，授权董事会于根据上文第（

１

）段行使权力时将本

公司注册资本增至所需数额。

（

７

）授权董事会在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本公司股份上市地的监管规定（经不时修订）和《章程》

的情况下，为完成配发、发行及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及采取其它必要行动。

（

８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在完成配发及发行新股后，根据本公司新股配发及发

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对本公司的《章程》的有关内

容作出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本公司股本结构及注册资本根据此项授权而产生的变动。

上述特别决议案需获得出席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披露。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３６１

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７８８４３２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８９２３９０４

联系人： 朱亮苏 胡昊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７８８４３２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８９２３９０４

联系人：朱亮苏 胡昊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３６１

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１３

２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关于对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

书面意见》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

人（本公司）出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核数师

（

１

） 审议及批准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境

内核数师；

（

２

）审议及批准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之国际核数师；

（

３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厘定计算境内及国际核数师报酬的原则，以及授权本公司管理

层根据已确定的原则厘定彼等的具体的报酬。

４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及经审核的根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５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７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批准以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总股

本

７

，

７０５

，

９５４

，

０５０

股股份为基数宣派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

０．２５

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１９．２７

亿元

８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Ａ

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

９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１０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０

亿

元融资

１１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０

亿

元融资

１２

、审议及批准为中联重科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担保

１３

、审议及批准建议变更非公开发售股东所募集部分款项的用途

（

１

）终止投入原“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中的环卫机械项目，并将其募集资金合

共人民币

２０

，

９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

２

）“中大型挖掘机产业升级项目”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投向“渭南工业园建筑起重机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更改本公司业务范围并因本公司业务范围更改而修订《章程》

２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本公司新股一般性授权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分别通过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发布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公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凡是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凡有出席资格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者，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代为行使

权力；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一期电厂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的年度述职报告。

（三）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和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香

港商报》、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等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９

、

２０１２－１０

）。

（四）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自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次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股东大会召开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４

：

００

以前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登记。

（三）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０４

室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四）登记手续：

１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委托书、股权

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２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个人股东）、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

Ｂ

股股东应将身份证明、证券

账户卡、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式样）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

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３

、

Ｂ

股股东也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其权力，委

托书可直接向股票托管券商索取。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０４

邮编：

５１０６３０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１１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一期电厂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Ａ

股：

Ｂ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附件二：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３９

；投票简称：粤电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聘请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十二 《关于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一期电厂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粤电力

Ａ

”和”粤电力

Ｂ

“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对议案九投反对票，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９．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③

如某股东对议案九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９．００

元

１

股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二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二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

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二中的一项或多项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

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2

2012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一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股票代码：

600028

编号：临

2012-1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石化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九时正，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

路

8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召开了

2011

年股东年会（“股东年会”）现场会议。中国石化董事会（“董事会”）

欣然宣布，中国石化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3

日之股东年会通告所载全部决议案已获通过。

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8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4,481,084,219

股，占有

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份总数的

85.79%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16

人， 持有股份总数为

66,303,

854,965

股，占中国石化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

；

H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3

人，持有股份总数为

8,177,229,254

股，占中国石化

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3%

。（注：大会主席分别受部分

A

股股东和

H

股

股东的委托投票，在计算亲自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时不重复计算）。于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4

月

10

日

])

，

有权出席会议并于会上表决赞成或反对决议案的股份总数为

86,820,234,091

股。 概无任何股份赋予其持有

人有权出席大会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13.40

条所载须

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

概无股东须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于股东年会上就任何决议案放弃投票， 亦无股东于中国石

化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23

日之通函中表示打算在股东年会上就任何决议案表决反对或放弃投票之意向。

股东年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成玉先生主持。于股东年会日期，在任董事

15

名，在任监事

9

名。副董

事长王天普、张耀仓先生，董事章建华、王志刚、曹耀峰、戴厚良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会主席王作然、邹惠

平、周世良、蒋振盈、俞仁明先生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王新华、张克华、张海潮、焦方正、雷典武、凌逸群先

生列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陈革先生出席了会议。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中国石化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年会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案：

普通决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包括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0,420,7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69,752,219

股 ，占

99.999102%

；

反对

: 668,500

股，占

0.00898%

。

（二）审议通过中国石化《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包括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0,397,3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69,637,719

股 ，占

99.998980%

；

反对

: 759,600

股，占

0.001020 %

。

（三）审议通过中国石化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0,369,0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68,905,319

股 ，占

99.998035%

；

反对

: 1,463,700

股，占

0.001965%

。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取人民币

300

亿元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46,895,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74,441,072,919

股 ，占

99.992179%

；

反对

: 5,822,300

股，占

0.007821%

。

（五）审议通过中国石化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4,800,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68,872,419

股 ，占

99.992041%

；

反对

: 5,927,800

股，占

0.007959%

。

（六）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

2012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5,573,1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69,629,719

股 ，占

99.992020%

；

反对

: 5,943,400

股，占

0.007980%

。

（七）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

2012

年度境内及境外核数

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5,755,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72,410,419

股 ，占

99.995509%

；

反对

: 3,344,800

股，占

0.004491%

。

（八）选举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1.

选举傅成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184,597,837

股 ，占

99.624177%

；

反对

: 279,854,382

股，占

0.375823%

。

2.

选举王天普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74,791,235

股 ，占

99.879592%

；

反对

: 89,660,984

股，占

0.120408%

。

3.

选举张耀仓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55,839,035

股 ，占

99.854141%

；

反对

: 108,613,184

股，占

0.145859%

。

4.

选举章建华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60,504,235

股 ，占

99.860406%

；

反对

: 103,947,984

股，占

0.139594%

。

5.

选举王志刚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60,505,035

股 ，占

99.860407%

；

反对

: 103,947,184

股，占

0.139593%

。

6.

选举蔡希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60,502,135

股 ，占

99.860403%

；

反对

: 103,950,084

股，占

0.139597%

。

7.

选举曹耀峰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55,836,935

股 ，占

99.854138%

；

反对

: 108,615,284

股，占

0.145862%

。

8.

选举李春光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55,181,097

股 ，占

99.853257%

；

反对

: 109,271,122

股，占

0.146743%

。

9.

选举戴厚良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60,488,135

股 ，占

99.860384%

；

反对

: 103,964,084

股，占

0.139616%

。

10.

选举刘运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55,640,235

股 ，占

99.854143%

；

反对

: 108,611,984

股，占

0.145857%

。

11.

选举陈小津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51,328,719

股 ，占

99.982376%

；

反对

: 13,123,500

股，占

0.017624%

。

12.

选举马蔚华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55,861,919

股 ，占

99.988464%

；

反对

: 8,590,300

股，占

0.011536%

。

13.

选举蒋小明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74,448,553,821

股 ，占

99.978650%

；

反对

: 15,898,398

股，占

0.021350%

。

14.

选举阎焱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3,510,290,078

股 ，占

98.718634%

；

反对

: 954,162,141

股，占

1.281366%

。

15.

选举鲍国明女士为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4,45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52,545,519

股 ，占

99.984010%

；

反对

: 11,906,700

股，占

0.015990%

。

根据《公司章程》，第五届董事会的任期为三年，由本次股东年会结束后生效。

中国石化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德水先生、谢钟毓先生、吴晓根先生因任期年限及工作调整

不再担任中国石化董事职务。中国石化对他们为中国石化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各退任之董事已向中

国石化确认他们与董事会并没有不同意见或没有任何事宜向股东说明。

（九）选举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1.

选举徐槟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5,50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3,684,580,909

股 ，占

98.951298%

；

反对

: 780,921,310

股，占

1.048702%

。

2.

选举耿礼民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5,50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3,802,307,709

股 ，占

99.109394%

；

反对

: 663,194,510

股，占

0.890606%

。

3.

选举李新建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5,50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303,433,268

股 ，占

99.782357%

；

反对

: 162,068,951

股，占

0.217643%

。

4.

选举邹惠平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5,50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21,158,068

股 ，占

99.940450%

；

反对

: 44,344,151

股，占

0.059550%

。

5.

选举康明德先生为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65,502,2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53,766,419

股 ，占

99.984240%

；

反对

: 11,735,800

股，占

0.015760%

。

根据《公司章程》，第五届监事会的任期为三年，由本次股东年会结束后生效。另外，周世良先生、陈明

政先生、 蒋振盈先生及俞仁明先生已通过职工民主选举方式当选为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出

任的监事。

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王作然先生，副主席张佑才先生，监事李永贵先生因工作调整和年龄原因不再担任

中国石化监事。中国石化对他们为中国石化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各退任之监事已向中国石化确认他

们与监事会并没有不同意见或没有任何事宜需向股东说明。

（十）审议通过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和监事服务合同（含薪酬条款）。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5,013,1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41,381,466

股 ，占

99.954842%

；

反对

: 33,631,653

股，占

0.045158%

。

（十一）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

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4,460,830,7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59,912,819

股 ，占

99.998767%

；

反对

: 917,900

股，占

0.001233%

。

特别决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0,935,882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67,999,182

股 ，占

99.996057%

；

反对

: 2,936,700

股，占

0.003943%

。

（十三）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上述《公司章程》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

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5,460,1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74,474,321,519

股 ，占

99.998471%

；

反对

: 1,138,600

股，占

0.001529%

。

（十四）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73,998,891,840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67,161,697,385

股 ，占

90.760410%

；

反对

: 6,837,194,455

股，占

9.239590%

。

（十五）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 74,475,575,819

股

,

结果如下

:

赞成

: 67,436,763,775

股 ，占

90.548832%

；

反对

: 7,038,812,044

股，占

9.451168%

。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规定，第八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中国石化境内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李丽萍、 蒋雪雁律师出席了股东年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股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股东年会的点票监察员

[

注

]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 中国石化

A

股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九时半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停牌，并将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上午九时半起复牌。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年会决议；以及

（二）法律意见书。

承董事会命

陈革

董事会秘书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是中国石化的

H

股证券登记处。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证券代码：

600028

编号：临

2012-1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公司总

部召开。

应到会董事

15

人，实际到会

13

人。董事刘运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马蔚华先生因公务不能出席会议，刘

运先生授权委托董事李春光先生、马蔚华先生授权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小津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部分

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傅成玉董事长召集、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出席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一致同意如下事项：

一、董事会选举傅成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天普先生、张耀仓先生为副董事长。

二、董事会战略、审计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王天普先生，副主任委员马蔚华先生，委员章建华、王志刚、蔡希有、戴厚

良、蒋小明和阎焱先生组成。

（二）审计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鲍国明女士，委员蒋小明和阎焱先生组成。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陈小津先生，委员李春光先生和鲍国明女士组成。

三、设立董事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四、制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

五、第五届董事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会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傅成玉先生，委员王天普、陈小津和马蔚华先生组成。

六、董事会聘任王天普先生为总裁；聘任章建华、王志刚、蔡希有、戴厚良先生为高级副总裁；聘任王新

华先生为财务总监；聘任张克华、张海潮、焦方正、雷典武、凌逸群先生为副总裁；聘任黄文生先生为董事会

秘书。王新华、张克华、张海潮、焦方正、雷典武、凌逸群及黄文生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其他人员的简历见

中国石化

2012

年

3

月

26

日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董事会委任王天普先生、黄文生先生为负责处理香港上市相关事宜的公司授权代表；桑菁华先生

为证券事务代表。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上述有关事项及签署有关文件。

承董事会命

黄文生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王新华，

56

岁，中国石化财务总监兼任中国石化财务部主任。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大学文化。

2001

年

1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

2001

年

12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计

划部副主任；

2004

年

10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计划部主任；

2008

年

5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财务部主任；

2009

年

3

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主任；

2009

年

5

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总监。

张克华，

58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兼任中国石化工程部主任。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

业。

1994

年

2

月起任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第三建设公司副经理；

1996

年

4

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程

建设部副主任 （工程建设公司副经理）；

1998

年

12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工程建设部副主任；

2002

年

9

月

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主任；

2007

年

6

月起任中国石化工程部主任。

2006

年

5

月起任中国石

化副总裁。

张海潮，

54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兼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

师， 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8

年

3

月起任浙江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

9

月起任浙江石油总公司总经理；

2000

年

2

月起任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公司经理；

2004

年

4

月起任中石化碧辟浙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10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经理；

2005

年

11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经理；

2006

年

6

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3

年

4

月起任中国

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2005

年

11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焦方正，

49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兼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焦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9

年

1

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

2000

年

2

月起任中国石化中原油

田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地质师；

2000

年

7

月起任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2001

年

3

月起任中国石

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

2004

年

6

月起任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7

月起任中国石化

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

2006

年

10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雷典武，

49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兼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主任。雷先生是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

1995

年

10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

1997

年

12

月起任中国东联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展部主任；

1998

年

5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

1998

年

8

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999

年

3

月起

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副主任

(

挂职

)

；

2000

年

2

月起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副主任；

2001

年

3

月起任中国石化发展计划部主任。

2009

年

5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凌逸群，

49

岁，中国石化副总裁兼任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主任。凌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

生毕业。

1983

年起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炼油厂、北京燕山石化有限公司炼油事业部工作；

2000

年

2

月起任中

国石化炼油事业部副主任；

2003

年

6

月起任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主任；

2010

年

7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黄文生，

45

岁，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兼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主任、总裁办公室副主任。黄先生是高

级工程师， 大学文化。

2003

年

3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副主任，

2006

年

5

月起任中国石化证券事务代

表，

2009

年

8

月起任中国石化总裁办公室副主任，

2009

年

9

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主任。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证券代码：

600028

编号：临

2012-18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下午在中国石化

总部办公大楼召开，会议由股东代表监事徐槟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9

名，实到监事

8

名，到会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选举一致同意：徐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